附件
[bookmark: _Hlk12003502][bookmark: _Hlk12003497]南京市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设置标准与准则（2019年修订）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的规划管理，改善城市静态交通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南京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南京市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设置标准与准则》（以下简称《标准与准则》）
第二条　本市市域范围内进行建筑物建设的停车设施配建，适用本《标准与准则》。
市域范围内根据用地发展和交通条件，划分为三类停车分区（见附图1）：
一类区指以下范围的11个地区：
[bookmark: _Hlk13766644][bookmark: _Hlk13767320]①长江—大桥南堡—京沪铁路—红山路—龙蟠路—北安门北街—明城墙—中山门—护城河—大明路—宁铜铁路—中山南路—集合村路—凤台路—秦淮河—长江合围区域、②312国道—团结路—城西路—公园北路—龙华路合围区域、③方州路—招兵河—滁河—八百河合围区域、④沿山大道—定向河路—长江—七里河合围区域、⑤扬子江大道—梦都大街—庐山路—江山大街合围区域、⑥扬子江大道—江东南路—庐山路—保双街—秦新路合围区域、⑦绕城公路—宁宣高速—秦淮新河—卡子门大街合围区域、⑧响水河—机场路—承天大道—绕城公路合围区域、⑨文靖路—104国道—天印大道—秦淮河合围区域、⑩仙林大道—学典路—文苑路—文澜路合围区域、⑪仙林大道—天佑路—广志路—守敬路合围区域；
二类区指以下范围内除一类区以外的其他地区：
①沪蓉高速—沿山大道—老山—汤盘公路—平顶山路—长江合围区域、②长江—七乡河—京沪铁路—青龙山—绕越高速—宁丹大道—将军山—秦淮新河合围区域；③交通路—南门河—中山路—中山河合围区域；④镇兴路—石臼湖路—湖滨大道—官溪路合围区域。
三类区：指市域范围内除一类区、二类区以外的其他地区。
第三条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规划资源局”）是本市停车设施配建规划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标准与准则》。
第四条　本《标准与准则》所称的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是指建筑物建设时需配套建设的提供本建筑业主使用的车辆停放，以及以本建筑为目的地的外来车辆停放的设施与场所；所指的车辆包括各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第五条　建筑物应按照节地、节能、安全、高效的原则配建停车设施，停车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投入使用。
第六条　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原则上应设置在其用地范围内；鼓励相邻地块建设项目（不含住宅、酒店式公寓）在统一申请、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使用的条件下，集中统一设置停车设施；非相邻地块的建设项目（不含住宅、酒店式公寓）在相邻道路上邻近距离不超过100米，且其中一处用地条件受限的两宗以上的建设项目，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经过批准后可集中统一设置停车设施。
第七条　建设建筑物应按附表规定的标准分别配建机动车泊位、非机动车泊位以及特殊停车泊位（包括出租车、装卸车、大巴车、救护车、无障碍车位）。
对已有建筑的改建和扩建，其改、扩建部分应按附表规定设置各类停车位；原建筑物配建不足、新增建筑面积超过3000平米且超过原建筑规模25%的，应同时补充配建不低于原不足差额数的20%。
临时性建筑物应按附表规定设置各类临时性停车位，临时性停车位一般应在地面设置。其中，非对外开放的临时性建筑物按照指标配建确有困难的，在合理解决临时停车需求后，可适当减少泊位配建数量。
第八条　特殊类型建筑项目（附表1中用＊表示）达到《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CJJ/T141—2010）》中交通影响评价启动阈值时，经规划资源局认可后，可开展交通影响分析确定适宜的配建停车标准，经专家论证，按程序报批后执行。
[bookmark: _Hlk13767546]在涉及历史文化保护、商业步行街等特殊区域开发的建设项目，其停车设施配建指标可依据经批准的规划设计方案执行。
第九条　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可采用地下停车库、停车楼、机械式立体停车库、地面停车场等多种形式，严禁占用规划批准为绿地和道路的部分设置停车泊位。
[bookmark: _Hlk13760788][bookmark: _Hlk13767717]地面停车泊位应集中安排用地，并设置专用停车场和通道，不得在建筑物间任意设置和占用小区出入口通道设置停车位；城市集中建设区范围内，商品房类建筑地面停车率（居住区内居民机动车的地面停车位数量（含访客车位）与居住户数的比率）不应超过10%；租赁住房类建筑地面停车率不宜超过10%；工业类、仓储类、创新研发与服务用房类、特殊公共建筑（泵房、污水处理厂、变电站等）配套办公管理用房类可根据具体生产条件合理设置机动车地面停车泊位数；其他类建筑机动车地面停车泊位数不得超过配建总泊位数的20%。
在符合规划建筑密度、绿地率、高度控制的前提下，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地上立体停车楼，在符合梁底净层高不超过2.4米、无实体围护结构的条件下，可不计入地块容积率，但地上立体停车楼的基底应计入建筑密度，且计入后的总建筑密度应符合规划条件要求。如需停放旅游巴士等大型车辆的立体停车设施，其层高可适当放宽。
第十条　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的设置应以优化交通流线组织为前提。停车设施出入口的设置应符合行车视距的要求，与主体建筑主要人流出入口及用地内部道路之间保持合理顺畅的交通联系。
鼓励相邻地块统一设置出入口。
[bookmark: _Hlk13756246]第十一条　平行式、斜列式、垂直式停车泊位的长宽尺寸应当符合《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等相关规范要求，对于垂直式后退停车，当停车位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垂直式后退小型车停车位宽度不得低于2.4米，长度不得低于5.3米；当停车位相互毗邻时，垂直式后退小型车停车位宽度不得低于2.4米，长度不得低于5.1米。室内机动车停车库在两排柱子中间标划停放三个车位的，其净柱距应不小于7.8米；两排柱子中间标划停放两个车位的，其净柱距应不小于5.4米。
[bookmark: _Hlk13756741]第十二条　建筑物按配建标准设置的停车位需设置机械停车设备的，一类区各类建筑不得超过80%，二类区不得超过70%，三类区不得超过60%。采用二层升降式或二层升降横移式机械停车设备的停车设施，其净空高度不得低于3.8米。
剧院、商业、展览馆、体育场等人流、车流集中疏散的大型公共建筑及住宅、公寓（含酒店式公寓）建筑按配建标准设置的停车位应采用自走式。
第十三条　建筑物配建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应与机动车停车设施在空间上尽量整合协调。位于二类区、三类区的建筑物配建的非机动车停车设施，经批准后可按15∶1的比例换算为机动车停车位，其中二类区转化的非机动车泊位数不得超过配建要求总量的20%，三类区转化的非机动车泊位数不得超过配建要求总量的30%。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得设于地下2层及以下，其中商业设施的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应尽可能在地面进行设置。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应单独设置车辆出入口，不得与机动车出入口混合设置。
第十四条　各类公共建筑物的配建停车设施建成后应面向社会开放使用，开放使用的配建停车设施需办理车辆出入手续时，其出入口候车空间应不少于两车位。鼓励非公共建筑自用停车设施对社会开放。
[bookmark: _Hlk13757325][bookmark: _Hlk13768034][bookmark: _Hlk13757171][bookmark: _Hlk13757331]第十五条　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的车位指标，机动车以小型车为计算当量，非机动车以自行车为计算当量，装卸车、大巴车以大型车为计算当量。核算车位时，各类车型车位可按附表4所列换算系数换算成当量车型车位进行计算。
[bookmark: _Hlk13757296]第十六条　建筑物可结合自身交通特性，在以标准车位为主体的基础上，设置一定数量的其他车型机动车位，但其他车型车位所占比例不应超出全部机动车位的10%。
[bookmark: _Hlk13757440][bookmark: _Hlk13833527]第十七条　大型综合性公共建筑，其配建车位数量应按各类建筑性质及其规模分别计算后累计确定。其中计容总建筑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上的商办建筑且次功能建筑面积占总面积20%的以上的，在充分考虑车位共享的可能后，配建车位总数可按各类建筑性质配建车位需求总和的85%计算。
[bookmark: _Hlk13757948][bookmark: _Hlk13758425]第十八条　一类区内50%以上的用地面积在距离已建成或已批复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和用地控制规划的轨道交通站出入口100米、300米范围内的公共建筑，可分别相应减少20%、10%的机动车停车泊位配置；二类区内50%以上的用地面积在距离已建成或已批复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和用地控制规划的轨道交通站出入口100米范围内的公共建筑，可减少10%的机动车停车泊位配置。
距离已建成或已批复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和用地控制规划的轨道交通站出入口300米范围以内地区，在商业建筑满足容积率5.5（含5.5）以上、办公建筑满足容积率5.0（含5.0）以上，或办公、商业建筑满足地块规划建设计容面积在20万（含20万）平方米以上的要求时，商业、办公功能的机动车配建指标一类区、二类区、三类区可分别按0.7、0.8、0.9个/100平方米建筑面积执行，其余功能仍按相关标准执行，并且不能与其他条款规定重复折减。
[bookmark: _GoBack]本条相关规定不得在第十七条的基础上重复折减。
第十九条　群体建设的建筑物，在符合规定的配建停车设施总指标的条件下，可以统一安排，协调布置。但分期建设的群体性建筑，其分期停车设施配建数量应不低于同期应配建规模。
[bookmark: _Hlk13760424]第二十条　各类建筑物应设置无障碍车位（见附表3），一个无障碍车位相当于1个机动车标准车位，每设置一个无障碍车位可减设1个机动车标准车位。宾馆、饭店等需设置大巴车位的建筑物（见附表3），每设置1个大巴车位可减设2.5个机动车标准车位。
第二十一条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等建筑物应设置不少于5个临时性地面落客停车位。鼓励上述性质建筑物依据需求增设临时性地面落客停车位。临时性地面落客停车位计入建筑物配建停车指标总量，并应与出租车位统一设置。
第二十二条　城市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应充分预留机动车充电设施。
（一）大型公共建筑物的配建停车设施应按照不低于车位10%的比例配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二）在新建居住小区的停车设施建设中，应为每个车位预留充电设施的建设条件，包括预留电动充电设施的用电容量。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配置标准和技术要求应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条件中予以明确。
第二十三条  各类建筑物应集中设置非机动车充电设施，设置比例不得低于非机动车停车位的30%。
第二十四条  住宅类建筑应设置访客车位，且不计入配建机动车停车位数。访客停车位数量不应小于配建机动车停车位总数的2%，且最多设置20个，不得出售或出租。
第二十五条　新建建筑应在自身用地范围内落实公共自行车服务点场地或共享单车停车区域。建筑配设的公共自行车场地或共享单车停车区域应使用方便并满足对外开放条件。新建建筑公共自行车配置规模及位置根据相关专项规划予以确定，在方案审批中予以落实，并由地块所在建设单位负责与项目同步建设。
在用地范围内设置公共自行车网点或共享单车停车区域的建设工程，可按公共自行车及共享单车与配建非机动车1:3的比例折减非机动车配建数量，且不应超过配建要求总量的30%。公共自行车网点或共享单车停车区域应设置于地面，对外开放使用，单点规模不宜小于15辆。
第二十六条　建筑物按配建指标计算出的车位数，尾数不足1个的按1个计算。
[bookmark: _Hlk11340044]第二十七条　建筑方案审批前，建设项目确因地理、建设条件因素制约，在采取技术措施后仍低于配建标准的，经市规划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后，不足部分按有关异地建设规定执行，但必须符合以下规定：
（一）周边200米范围内应有对外开放的公共停车设施。
（二）少配建的停车泊位数最大不得超过建筑物应配建下限值与附表5规定的相应比例的乘积。
第二十八条　本《标准与准则》自2019年10月1日起施行，凡是新出规划条件的建设项目，均应执行本《标准与准则》。2015年8月1日后已出规划条件的建设项目，可按照原规划条件执行，但需在2020年4月1日前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否则须按本《标准与准则》执行。
附表：1．机动车标准车位配建指标
          2．非机动车标准车位配建指标
          3．机动车特殊停车位配建指标
          4．其他车型折合成小型车车位或自行车车位的车位换算值
          5．允许少配建停车泊位数比例最大值
附表1
机动车标准车位配建指标
	[bookmark: _Hlk13765379]建筑物类型
	计算单位
	机动车指标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下限
	上限
	下限
	下限

	住宅
	商品房、共有产权房
	S建>200m2
	车位/户
	1.4
	1.6
	2.0
	2.0

	
	
	144 m2<S建≤200 m2
	车位/户
	1.2
	1.4
	1.5
	1.5

	
	
	90 m2<S建≤144m2
	车位/户
	1.0
	1.2
	1.2
	1.2

	
	
	S建≤90m2
	车位/户
	0.8
	1.0
	1.0
	1.0 

	
	
	未分户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0.9
	1.1
	1.1
	1.1

	
	租赁住房*
	按照商品房指标值执行；
其中，公共租赁住房按照商品房指标值的70%执行

	酒店式公寓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0.9
	1.1
	1.1
	1.1

	集体宿舍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0.3
	0.4
	0.4
	0.4

	饭店、宾馆、培训中心
	车位/客房
	0.4
	0.5
	0.5
	0.5

	办公
	行政办公
	拥有执法、服务窗口的单位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1.2
	1.5
	1.8
	1.8

	
	
	其他
	
	0.8
	1.0
	1.0
	1.2

	
	商务办公*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0.8
	1.0
	1.0
	1.2

	
	生产研发、科研设计、物流办公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0.8
	1.0
	1.0
	1.2

	
	[bookmark: _Hlk13834370]配套办公管理用房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0.6
	0.8
	0.8
	1.0

	餐饮娱乐
	独立餐饮娱乐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2.0
	2.5
	2.5
	3.0

	
	附属配套餐饮娱乐
	按独立餐饮、娱乐指标的80%执行

	商业
	[bookmark: _Hlk13760633]中小型商业设施（50000m2及以下）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0.5
	0.7
	0.8
	0.7

	
	[bookmark: _Hlk13760640]大型商业设施（50000m2以上）、大型超市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0.8
	1.0
	1.1
	1.3

	
	配套商业设施（小型超市、便利店、专卖店）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0.25
	0.35
	0.4
	0.6

	
	专业、批发市场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0.5
	0.7
	0.9
	1.0

	医疗卫生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
	三级医院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1.0
	1.5
	1.5
	1.5

	
	
	二级及以下医院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0.5
	0.7
	0.7
	1.0

	
	社区卫生防疫设施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0.2
	0.3
	0.3
	0.5

	
	疗养院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0.4
	0.6
	0.6
	0.8

	[bookmark: _Hlk13834393]影剧院*
	车位/100座位
	1.5
	3.0
	3.0
	3.0

	[bookmark: _Hlk13834400]博物馆、图书馆*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0.4
	0.6
	0.6
	0.6

	展览馆、会议中心*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0.4
	0.6
	0.6
	0.8

	体育场馆*
	大型体育场馆
	车位/100座位
	2.0
	3.0
	3.0
	4.0

	
	小型体育场馆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0.8
	1.0
	1.2
	1.2

	学校
	教工停车位
	中小学、幼儿园
	车位/100教工
	10
	20
	15
	20

	
	
	中专、大专、职校
	
	10
	25
	20
	25

	
	
	综合性大学
	
	15
	30
	30
	30

	
	学生接送临时停车位
	中学
	车位/100学生
	2
	—
	3
	3

	
	
	小学
	
	4
	—
	5
	5

	
	
	幼儿园
	
	3
	—
	4
	4

	游览场所
	主题公园
	车位/公顷占地面积
	1.5
	8.0
	8.0
	10.0

	
	一般性公园、风景区
	车位/公顷占地面积
	1.0
	2.0
	2.0
	4.0

	实验室*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0.4
	0.5
	0.5
	0.5

	无人及少人值守的研发、科研建筑（数据中心）*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
	0.2
	0.2

	工业
	普通工业厂房*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
	0.4
	0.4

	
	[bookmark: _Hlk13843057]创新研发与服务用房*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
	0.6
	0.6

	
	仓储*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
	0.4
	0.4

	交通枢纽
	汽车站*
	车位/设计年度最高聚集人数
	—
	0.2
	0.2

	
	火车站*
	
	—
	0.2
	0.2

	轨道交通车站
	轨道一般站
	车位/100名远期高峰小时旅客
	—

	
	轨道换乘站
	
	—
	0.3

	
	轨道枢纽站
	
	—
	0.4


注：
（1）表中标注*的建筑类型为特殊类型建筑；
（2）住宅S建≤70 m2的户型，其配建指标可按未分户型计算；
（3）建筑物附属配套餐饮娱乐设施可按照独立指标的80%执行，但不再使用混合建筑车位折减；
（4）文中的“轨道交通站”按照《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标准》（GB/T 50546-2018）确定；
（5）轨道交通车站中的轨道换乘站指有两条轨道交通通过的车站，轨道枢纽站指3条及3条以上轨道交通通过的车站；
（6）大型体育场馆是指具有一定规模座位数的体育设施，小型体育场馆是指基本无座位数的体育设施；
[bookmark: _Hlk13764834]（7）养老院、康复中心停车位指标参照疗养院停车位指标执行；
（8）文中的“设计年度最高聚集人数”采用该汽车站、火车站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数值；“远期高峰小时旅客”采用该轨道线路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数值；
（9）不在附表1中的建筑物类别经规划资源局认可后，可开展交通影响分析确定适宜的配建停车标准。








附表2
非机动车标准车位配建指标
	建筑物类型
	计算单位
	非机动车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住宅
	商品房、共有产权房
	S建>200m2
	车位/户
	0

	
	
	144 m2<S建≤200 m2
	车位/户
	1.5

	
	
	90 m2<S建≤144m2
	车位/户
	1.8

	
	
	S建≤90m2
	车位/户
	1.8

	
	
	未分户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2.0

	
	租赁住房
	按照商品房指标执行；
其中，公共租赁住房按照2.5车位/100 m2建筑面积执行

	酒店式公寓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2.0

	集体宿舍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2.5

	饭店、宾馆、培训中心
	车位/客房
	0.8

	办公
	行政办公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2.4
	2.0
	1.6

	
	商务办公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2.4
	2.0
	1.6

	
	生产研发、科研设计、物流办公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2.4
	1.6
	1.2

	
	配套办公管理用房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2.4
	1.6
	1.2

	餐饮娱乐
	独立餐饮娱乐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1.6
	1.2
	0.8

	
	附属配套餐饮娱乐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1.6
	1.2
	0.8

	商业
	中小型商业设施（50000m2及以下）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3.2
	2.4
	1.6

	
	大型商业设施（50000m2以上）、大型超市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3.2
	2.4
	1.6

	
	配套商业设施（小型超市、便利店、专卖店）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4.0
	3.2
	2.4

	
	专业、批发市场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3.2
	2.4
	1.6

	医疗卫生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3.2
	2.4
	1.6

	
	社区卫生防疫设施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4.0
	2.4
	1.6

	
	疗养院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2.0
	2.0
	2.0

	影剧院
	车位/100座位
	2.8
	2.4
	1.6

	博物馆、图书馆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1.6
	1.2
	1.2

	展览馆、会议中心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1.6
	1.2
	0.8

	体育场馆
	大型体育场馆
	车位/100座位
	1.6
	1.2
	1.2

	
	小型体育场馆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1.6
	1.2
	1.2

	学校
	中小学、幼儿园
	车位/100师生
	中学70/小学20/幼儿园5

	
	中专、大专、职校
	车位/100师生
	80
	80
	50

	
	综合性大学
	车位/100师生
	80
	80
	50

	游览场所
	主题公园
	车位/公顷占地面积
	15.0
	10.0
	5.0

	
	一般性公园、风景区
	车位/公顷占地面积
	20.0
	15.0
	10.0

	实验室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1.6
	1.2
	1.2

	无人及少人值守的研发、科研建筑（数据中心）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
	1.0
	1.0

	工业
	普通工业厂房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
	1.0
	1.0

	
	创新研发与服务用房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
	1.0
	1.0

	
	仓储
	车位/100 m2建筑面积
	—
	1.0
	1.0

	交通枢纽
	汽车站
	车位/设计年度最高聚集人数
	0.15
	0.15
	0.15

	
	火车站
	
	0.15
	0.15
	0.15

	轨道交通车站
	轨道一般站
	车位/100名远期高峰小时旅客
	8.0
	6.0
	5.0

	
	轨道换乘站
	
	6.0
	4.0
	4.0

	
	轨道枢纽站
	
	6.0
	4.0
	4.0










附表3
机动车特殊停车位配建指标
	建筑类型
	计算单位
	装卸车位
	出租车位
	大巴车位
	无障碍车位

	住宅、酒店式公寓、集体宿舍
	车位/10000 m2建筑面积
	—
	0.5
	—
	住宅类建筑应设置不少于总车位数的0.5%；
其它类建筑不少于总车位数的1%，且不应少于一个

	宾馆
	车位/100客房
	每100客房设置1个，超过3个时，每增加200客房，增设1个
	每100客房设置1.5个，超过3个时，每增加100客房，增设1个
	0.5
	

	办公
	车位/10000 m2建筑面积
	—
	1.5
	
	

	商业
	车位/10000 m2建筑面积
	每5000 m2建筑面积设置1个；超过3个时，每增加10000 m2增设1个；超过6个时，每增加15000 m2增设1个
	[bookmark: _Hlk523427026]每10000m2建筑面积设置3个；超过9个时，每增加15000 m2增设1个
	1.5
	

	餐饮娱乐
	车位/1000 m2建筑面积
	1.0（娱乐免设）
	每1000 m2建筑面积设置2个；超过6个时，每增加3000 m2增设1个
	—
	

	生产研发、科研设计
	车位/10000 m2建筑面积
	—
	1.5
	一类区：—
	

	
	
	
	
	二类区：0.5
	

	
	
	
	
	三类区：1.5
	

	医疗卫生
	车位/100个床位
	按需设救护车位
	1.5
	—
	








附表4
[bookmark: _Hlk13757206]其他车型折合成小型车车位或自行车车位的车位换算值
	车型
	车位换算值

	机动车
	二轮摩托车
	0.2

	
	三轮摩托车
	0.7

	
	微型车
	0.7

	
	小型车
	1.0

	
	中型车
	2.0

	
	大型车
	2.5

	
	铰接车
	3.5

	非机动车
	自行车
	1.0

	
	三轮车
	2.5

	
	助力车
	1.5






附表5
允许少配建停车泊位数比例最大值
	
	住宅
	办公
	餐饮娱乐
	商业

	一类区
	15%
	20%
	15%
	20%

	二、三类区
	20%
	30%
	20%
	25%








附图1
停车分区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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